关于《巴彦淖尔市殡葬设施建设专项规划（2026-2035年）》的制定依据

一、政策依据
依据《关于开展殡葬设施建设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》（内民政发[2025]13号）文件要求自治区各盟市、旗县区均需编制殡葬设施建设专项规划。
文件要求：2025年6月底前各盟市、旗县区民政主管部门会同发展改革、自然资源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卫生健康等部门结合地区发展实际，科学预测未来一个时期当地死亡及火化人口数量，骨灰格位安葬、穴位安葬、安葬遗体等方式用地需求，综合考量节地生态葬法推广情况以及因城市发展造成的坟墓迁移、殡葬设施迁建等可能诱因，按照安葬(放)设施远期展望20年、其它设施编制期限5年要求，依据国家有关法规、政策、标准规定，精细测算各类殡葬设施建设用地及资金需求，合理确定规划布局建议报自治区民政厅。
本次规划编制对象包括7类殡葬设施，殡仪馆、城市公益性公墓、城市公益性骨灰堂、经营性公墓、农村公益性墓地、农村公益性骨灰堂、殡仪服务站。规划期限至2035年。
二、法律法规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2019年4月23日修正）； 
（2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2019年8月26日修正，2020年1月1日起施行)； 
（3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(2021年9月1日施行)； 
[bookmark: _GoBack]（4）《殡葬管理条例》(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)。
三、规范标准
（1）《殡葬术语》(GB/T 23287-2007)； 
（2）《殡仪馆建设标准》（建标181-2017）；
（3）《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标准》（建标182-2017）； 
（4）《公墓和骨灰寄存建筑设计规范》（JGJ/T 397-2016）；
（5）《节地生态安葬服务指南》（GB/T 44713-2024）；
四、其他
（1）《“十四五”民政事业发展规划》（民发[2021]51号，2021年5月24日）； 
（2）《内蒙古自治区“十四五”民政事业发展规划》；
（3）《巴彦淖尔市“十四五”民政事业发展规划》；
（4）《内蒙古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； 
（5）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发[2019] 18号）；
（6）《关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》（民发[2016] 21号）；
（7）《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民发[2018] 5号）；
（8）《关于开展殡葬设施建设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》（内民政发[2025] 13号，2025年2月21日）；
（9）《关于开展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》（内规委会办函[2024]1号）；
（10）《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发[2019]18号）；
（11）《关于开展国土空间专项规划成果汇交工作的通知》（内规委办函[2024] 4号）；
（12）《关于开展巴彦淖尔市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》（巴政办字[2024]67号） ；
（13）《巴彦淖尔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；
（14）各市级、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、数据库、规范、及其他相关文件及基础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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